
信泰金掌柜年金保险（万能型）

产品说明书
风险提示：本产品为万能保险，结算利率超过最低保证利率的部分是不确定的。

在本产品说明书中，“您”指投保人，“我们”、“本公司”均指信泰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本产品”指“信泰金掌柜年金保险（万能型）”，

“本合同”指您与我们之间订立的“信泰金掌柜年金保险（万能型）合同”。为便于您了解和购买本产品，请您认真阅读本产品说明书。本产品说

明书仅供您理解保险条款时参考，具体内容以保险条款为准。

一、产品基本特征

1、保单运作原理及投资策略

万能保险产品是指包含保险保障功能并设立有单独个人账户的人身保险产品。您购买本保险产品所支付的保险费，在扣除初始费用后计入个人账

户。在个人账户运作过程中，我们将向您每月定期收取保单管理费(若有）、风险保险费等相关费用。账户资金由专业投资团队管理，结算利率有最低

保证。

万能账户以账户内的负债为基准配置相应的投资资产，在充分考虑投资风险（如市场风险、利率风险、流动性风险、信用风险等等）的前提下，

按照安全性、收益性和流动性等原则配置投资资产，努力实现账户资产价值的长期稳定增长。

2、保险期间

本合同保险期间为终身，并载明于保险单上。

3、保险责任

在本合同保险期间内，我们承担下列保险责任：

（一）身故保险金

被保险人身故的，我们按被保险人身故时本合同个人账户价值的 100%给付身故保险金，本合同终止。

（二）生存年金

若被保险人在本合同第五个保单周年日零时生存且本合同有效的，被保险人可以向我们申请生存年金。自被保险人提出申请后的首个保单周年日

起（申请日为保单周年日的，含申请当日），若被保险人在每一个保单周年日零时生存，我们按被保险人与我们约定的个人账户价值给付比例计算并

给付生存年金，个人账户价值于保单周年日按给付的生存年金金额等额减少。每个保单年度给付的生存年金与部分领取之和不得超过已交保费的20%。

若被保险人领取生存年金后的个人账户价值低于500元，本公司将终止给付后续生存年金。届时，被保险人可一次性向我们申请领取个人账户价值。

二、个人账户

1、个人账户的设立

自本合同生效日起，我们于本合同项下设立个人账户，以用于记录本合同的个人账户价值。

2、个人账户的结算日与结算利息

每月一日为结算日，我们将根据保险监督管理机构的有关规定，结合上个月万能账户实际投资状况，确定本合同上个月的结算利率，并在结算

日起六个工作日内公布。

每月公布的结算利率为日结算利率和年化结算利率，且年化结算利率不低于最低保证利率，高于最低保证利率之上的投资收益是不确定的。本

合同个人账户的最低保证利率为年利率 3%。

每月在结算日结算时，我们按当月确定的上月结算利率对个人账户结算利息，计息天数为本合同上个月的实际经过天数。

3、个人账户价值

在本合同保险期间内，个人账户价值按如下方法计算：

（1）个人账户设立后，您一次性交纳的保险费和追加的保险费在扣除初始费用后计入个人账户。

（2）在本合同生效日，个人账户价值需扣除当月的保单管理费；以后在每月的结算日，我们在按当月确定的上月结算利率对当时的个人账户价值

进行利息结算后扣除当月的保单管理费。若有保单持续奖金，则个人账户价值按照持续奖金的金额等额增加。

（3）被保险人申请生存年金给付之后，个人账户价值每年于保单周年日按给付的生存年金金额等额减少。

（4）您申请部分领取个人账户价值时，从个人账户中扣除申请部分领取的个人账户价值。

（5）本合同在非结算日终止时，我们按本合同约定的最低保证利率对个人账户结算当月利息，个人账户随之终止。

（6）个人账户价值不得低于我们规定的最低金额要求。

（7）我们会每年向您提供万能保险年度状态报告，告知您个人账户价值的具体状况。

4、初始费用的收取

对于您一次性交纳的保险费和每一笔追加的保险费，我们按1%的比例向您收取初始费用。

5、保单管理费的收取

保单管理费是我们为维护本合同向您收取的管理费用。本合同保单管理费为零。

6、保单持续奖金

若本合同在第五个保单周年日仍有效，我们按第四个保单周年日之前（含当日）您一次性交纳的保险费和追加的保险费之和的1%给付保单持续奖

金。自第六个保单周年日起，若本合同在每个保单周年日仍有效，我们按您上上个保单周年日（不含当日）至上一个保单周年日（含当日）期间追加

的保险费的1%给付保单持续奖金。保单持续奖金计入个人账户。

7、退保费用



退保费用是我们在您申请解除本合同时按当时个人账户价值的一定比例收取的费用。您在犹豫期后解除本合同的，我们按下表计算并收取退保

费用：

保单年度 第 1个保单年度 第 2个保单年度 第 3个保单年度 第 4 个保单年度 第 5个保单年度 第6及以后的保单年度

退保费用比例 5% 4% 3% 2% 1% 0%

8、部分领取

（1）在本合同保险期间内，您可以在犹豫期后申请并经我们同意后领取部分个人账户价值，但需同时满足如下条件：

① 被保险人未发生保险事故；

② 每个保单年度给付的生存年金与部分领取之和不得超过已交保费的20%；

③ 领取后的个人账户价值符合我们的规定。

（2）您申请部分领取个人账户价值时，应填写部分领取个人账户价值申请书，并向我们提供下列证明和资料：

① 保险合同；

② 您的有效身份证件。

（3）我们自接到本条第（2）款所列证明和资料之日起30日内，向您给付部分领取的个人账户价值。

（4）您申请部分领取个人账户价值的，我们按当年度退保费用比例乘以部分领取的金额收取部分领取手续费。

三、犹豫期及退保

为充分保障您的权益，本合同设有犹豫期。自您书面签收本合同次日起十日为犹豫期（通过代理销售的商业银行投保的，犹豫期为十五日）。

在犹豫期内，请您认真审阅本合同，您可以在此期间申请解除本合同，我们将在扣除工本费后退还您所支付的全部保险费，但我们对本合同终止前

发生的保险事故不承担保险责任。

您在犹豫期后申请解除本合同的，自我们收到解除合同申请书时起，本合同终止，我们自收到解除合同申请书之时起三十日内向您退还本合同

现金价值。现金价值指个人账户价值与退保费用之间的差额。退保费用是我们在您申请解除本合同时按当时的个人账户价值的一定比例收取的费用。

解除本合同可能会给您造成一定的损失。

四、产品特色

1、保底收益有保证

无论资本市场起伏，保证结算年利率不低于 3%。

2、资金灵活无压力

您可以部分领取个人账户或申请保单借款，满足资金流动的需求。

3、月月结算收益增

每月公布结算利率，月月复利累积，实现个人账户价值持续增长。

4、账户信息透明实

每月公布结算利率，您可以通过公司网站或者拨打客服电话来了解每月结算利率；公司每年还将向您提供年度状态报告，便于您了解账户变化的

信息。



五、利益演示
1、信先生，30 周岁，投保了信泰金掌柜年金保险（万能型）（以下简称“本合同”），一次性交纳保险费 50000 元，保险期间为终身。信先生于第 1个至第 4个保单周年日分别追加保险费 10000 元。假设本合同无其他追加

的保险费，本合同的保单利益演示如下：

说明：
1、上述利益演示基于公司的精算及其他假设，不代表公司的历史经营业绩，也不代表对公司未来经营业绩的预期，万能险最低保证利率之上的投资收益是不确定的，实际个人账户利

益可能低于中、高档利益演示水平；

2、上述利益演示中的个人账户价值按低、中、高三种不同的假设结算利率进行演示；低档演示结算利率为最低保证利率，即为年利率 3%，中档演示结算利率为年利率 4.5%，高档演
示结算利率为年利率 6%；

3、上述利益演示中的个人账户价值、身故保险金、现金价值为各保单年度末的金额；

4、上述演示是在个人账户未发生生存年金给付和部分领取的基础上进行的，如果申请过生存年金给付或部分领取，本合同的个人账户价值会相应减少。



2、富先生，30 周岁，为自己 0周岁的儿子投保了信泰金掌柜年金保险（万能型）（以下简称“本合同”），一次性交纳保险费 10000 元，保险期间为终身。富先生于第 5个、第 6个保单周年日分别追加保险费 43305 元、其

后每个保单周年日追加保险费 14435 元，另于第 71 至 80 个保单周年日每年额外追加保险费 50000 元。假设本合同无其他追加的保险费，本合同的保单利益演示如下：

说明：
1、上述利益演示基于公司的精算及其他假设，不代表公司的历史经营业绩，也不代表对公司未来经营业绩的预期，万能险最低保证利率之上的投资收益是不确定的，实际个人账户利

益可能低于中、高档利益演示水平；

2、上述利益演示中的个人账户价值按低、中、高三种不同的假设结算利率进行演示；低档演示结算利率为最低保证利率，即为年利率 3%，中档演示结算利率为年利率 4.5%，高档演
示结算利率为年利率 6%；

3、上述利益演示中的个人账户价值、身故保险金、现金价值为各保单年度末的金额；

4、上述演示是在个人账户未发生生存年金给付和部分领取的基础上进行的，如果申请过生存年金给付或部分领取，本合同的个人账户价值会相应减少。



3、富先生，30 周岁，投保了信泰金掌柜年金保险（万能型）（以下简称“本合同”），一次性交纳保险费 10000 元，保险期间为终身。富先生于第 5个、第 6个保单周年日分别追加保险费 42870 元、其后每个保单周年日追

加保险费 14290 元，另于第 41 至 50 个保单周年日每年额外追加保险费 50000 元。假设本合同无其他追加的保险费，本合同的保单利益演示如下：

说明：
1、上述利益演示基于公司的精算及其他假设，不代表公司的历史经营业绩，也不代表对公司未来经营业绩的预期，万能险最低保证利率之上的投资收益是不确定的，实际个人账户利

益可能低于中、高档利益演示水平；

2、上述利益演示中的个人账户价值按低、中、高三种不同的假设结算利率进行演示；低档演示结算利率为最低保证利率，即为年利率 3%，中档演示结算利率为年利率 4.5%，高档演
示结算利率为年利率 6%；

3、上述利益演示中的个人账户价值、身故保险金、现金价值为各保单年度末的金额；

4、上述演示是在个人账户未发生生存年金给付和部分领取的基础上进行的，如果申请过生存年金给付或部分领取，本合同的个人账户价值会相应减少。



4、贵先生，30 周岁，投保了信泰金掌柜年金保险（万能型）（以下简称“本合同”），一次性交纳保险费 10000 元，保险期间为终身。贵先生于第 5个、第 6个保单周年日分别追加保险费 158340 元、第 7个至第 29 个保单

周年日每年追加保险费 52780 元，另于第 30 个保单周年日追加保险费 2000000 元。假设本合同无其他追加的保险费，本合同的保单利益演示如下：

说明：
1、上述利益演示基于公司的精算及其他假设，不代表公司的历史经营业绩，也不代表对公司未来经营业绩的预期，万能险最低保证利率之上的投资收益是不确定的，实际个人账户利

益可能低于中、高档利益演示水平；

2、上述利益演示中的个人账户价值按低、中、高三种不同的假设结算利率进行演示；低档演示结算利率为最低保证利率，即为年利率 3%，中档演示结算利率为年利率 4.5%，高档演
示结算利率为年利率 6%；

3、上述利益演示中的个人账户价值、身故保险金、现金价值为各保单年度末的金额；

4、上述演示是在个人账户未发生生存年金给付和部分领取的基础上进行的，如果申请过生存年金给付或部分领取，本合同的个人账户价值会相应减少。



5、贵先生，30 周岁，为自己 0周岁的儿子投保了信泰金掌柜年金保险（万能型）（以下简称“本合同”），一次性交纳保险费 10000 元，保险期间为终身。贵先生于第 5个、第 6个保单周年日分别追加保险费 139140 元、第

7个至第 29 个保单周年日每年追加保险费 46380 元，另于第 30 个保单周年日追加保险费 1500000 元。假设本合同无其他追加的保险费，本合同的保单利益演示如下：

说明：
1、上述利益演示基于公司的精算及其他假设，不代表公司的历史经营业绩，也不代表对公司未来经营业绩的预期，万能险最低保证利率之上的投资收益是不确定的，实际个人账户利

益可能低于中、高档利益演示水平；

2、上述利益演示中的个人账户价值按低、中、高三种不同的假设结算利率进行演示；低档演示结算利率为最低保证利率，即为年利率 3%，中档演示结算利率为年利率 4.5%，高档演
示结算利率为年利率 6%；

3、上述利益演示中的个人账户价值、身故保险金、现金价值为各保单年度末的金额；

4、上述演示是在个人账户未发生生存年金给付和部分领取的基础上进行的，如果申请过生存年金给付或部分领取，本合同的个人账户价值会相应减少。



6、金先生，30 周岁，投保了信泰金掌柜年金保险（万能型）（以下简称“本合同”），一次性交纳保险费 500000 元，保险期间为终身。金先生于第 5个保单周年日追加保险费 100000 元，于第 6个及以后的每个保单周年日

追加保险费 14100 元。假设本合同无其他追加的保险费，本合同的保单利益演示如下：

说明：
1、上述利益演示基于公司的精算及其他假设，不代表公司的历史经营业绩，也不代表对公司未来经营业绩的预期，万能险最低保证利率之上的投资收益是不确定的，实际个人账户利

益可能低于中、高档利益演示水平；

2、上述利益演示中的个人账户价值按低、中、高三种不同的假设结算利率进行演示；低档演示结算利率为最低保证利率，即为年利率 3%，中档演示结算利率为年利率 4.5%，高档演
示结算利率为年利率 6%；

3、上述利益演示中的个人账户价值、身故保险金、现金价值为各保单年度末的金额；

4、上述演示是在个人账户未发生生存年金给付和部分领取的基础上进行的，如果申请过生存年金给付或部分领取，本合同的个人账户价值会相应减少。



7、万先生，30 周岁，投保了信泰金掌柜年金保险（万能型）（以下简称“本合同”），一次性交纳保险费 10000 元，保险期间为终身。万先生于 60 周岁的保单周年日及以后的每个保单周年日追加保险费 79360 元，另于 80

周岁的保单周年日追加保险费 1000000 元。假设本合同无其他追加的保险费，本合同的保单利益演示如下：

说明：
1、上述利益演示基于公司的精算及其他假设，不代表公司的历史经营业绩，也不代表对公司未来经营业绩的预期，万能险最低保证利率之上的投资收益是不确定的，实际个人账户利

益可能低于中、高档利益演示水平；

2、上述利益演示中的个人账户价值按低、中、高三种不同的假设结算利率进行演示；低档演示结算利率为最低保证利率，即为年利率 3%，中档演示结算利率为年利率 4.5%，高档演
示结算利率为年利率 6%；

3、上述利益演示中的个人账户价值、身故保险金、现金价值为各保单年度末的金额；

4、上述演示是在个人账户未发生生存年金给付和部分领取的基础上进行的，如果申请过生存年金给付或部分领取，本合同的个人账户价值会相应减少。



8、万先生，30 周岁，投保了信泰金掌柜年金保险（万能型）（以下简称“本合同”），一次性交纳保险费 10000 元，保险期间为终身。万先生于 60 周岁的保单周年日及以后的每个保单周年日追加保险费 45590 元，另于 80

周岁的保单周年日追加保险费 500000 元。假设本合同无其他追加的保险费，本合同的保单利益演示如下：

说明：
1、上述利益演示基于公司的精算及其他假设，不代表公司的历史经营业绩，也不代表对公司未来经营业绩的预期，万能险最低保证利率之上的投资收益是不确定的，实际个人账户利

益可能低于中、高档利益演示水平；

2、上述利益演示中的个人账户价值按低、中、高三种不同的假设结算利率进行演示；低档演示结算利率为最低保证利率，即为年利率 3%，中档演示结算利率为年利率 4.5%，高档演
示结算利率为年利率 6%；

3、上述利益演示中的个人账户价值、身故保险金、现金价值为各保单年度末的金额；

4、上述演示是在个人账户未发生生存年金给付和部分领取的基础上进行的，如果申请过生存年金给付或部分领取，本合同的个人账户价值会相应减少。



投保人声明：本人已认真阅读并理解本产品说明书。

投保人（签名）：

签署日期： 年 月 日

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五星路 66 号泛海国际中心 C座 23 层
全国客服热线：95365
http://www.xintai.com


